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黃聖雯

相  對  人  張淑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

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113年9月3日由凌忠嫄變

更為胡光華，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明細在卷可

參，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17頁），應予准

許，合先敘明。

二、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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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

於同年10月18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

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

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

產（下稱系爭不動產）雖已遭刑事扣押，惟刑事扣押不應構

成停止民事終局執行程序之事由。異議人係因信賴地政機關

之登記資料始借款予相對人，為善意第三人，應受保障。且

系爭不動產如經拍定，刑事扣押之效力當自動移轉至拍賣所

得，就異議人受償後之餘額限度內，繼續發生禁止處分之效

力，亦不影響保全追徵之刑事扣押目的。如本件換價程序須

俟刑事程序終結後始得繼續進行，則異議人在此期間內均不

能行使抵押權，侵害異議人之債權回收，顯不合理。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5月22日北院英刑衛112

金重訴42字第1130005491號函文（下稱113年5月22日函）亦

僅建請考慮暫緩執行而已。為維護交易安全及異議人之債

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所有

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

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

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3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法沒收修正增訂第38條之3第2項，旨在

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第三人，保全沒收扣押標的嗣縱經沒收

裁判確定，除非檢察官一併對擔保物權人聲請沒收，否則沒

收裁判效力不及於其上之擔保物權，不因此影響其物權權利

之行使，則基於保全將來沒收執行之扣押，自亦無從排除擔

保物權執行程序之進行。故就保全沒收扣押標的有擔保物權

者，其所進行之金錢請求權終局執行程序，不受保全沒收扣

押之影響，仍得就扣押標的換價受償（參法院辦理民事執行

實務參考手冊，下冊，第717頁，司法院108年12月編印）。

五、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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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39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

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經

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70號事件受理在案，後又併入本

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原定於113年6月13日第2次拍賣系爭不動產，惟臺北地院

以113年5月22日函及113年6月6日北院英刑衛112金重訴42字

第1139029794號（下稱113年6月6日函，並與113年5月22日

函合稱系爭函文）函本院民事執行處，建請暫緩拍賣系爭不

動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依照系爭函文，於113

年6月7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停止拍賣系爭不動產，經異議人異

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原裁定以本件刑事部分之案件繫屬於臺北地院（112年度金

重訴字第42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且系爭不動產前經該

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聲扣字第15號裁定（下稱系爭扣押裁

定），於新臺幣42,984,25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系爭函文

既認暫緩範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足認系爭扣押裁定亦含有

保全證據之目的，自難就系爭不動產續行換價程序為由，駁

回異議。

㈡、惟查，系爭不動產係經臺北地院刑事庭以保全沒收及追徵為

由予以扣押，此有系爭扣押裁定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1

8172號卷【下稱執行卷】卷二第127頁反面至128頁）。且11

3年5月22日函主旨略以：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是

否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

行卷三第65頁）；而該函附件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年度蒞字第16317號補充理由書亦表示：系爭不動產若經

臺北地院刑事庭認定係相對人違法行為所得或其變得之物即

本案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似應發還被害人，而不得以之償

還相對人之普通債務，是本件宜函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先行暫

緩拍賣程序，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究竟是否為犯

罪所得並宣告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行

卷三第67頁反面、68頁）。113年6月6日函亦為確認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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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分亦建請暫緩執行之旨，並未說明扣押系爭不動產之目

的（見執行卷三第73頁）。是系爭函文及檢察官之補充理由

書均僅說明本案係保全沒收之扣押，原裁定以其建請暫緩範

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即遽認本件刑事扣押屬於保全證據之

扣押，尚有未洽，且與系爭扣押裁定所表示之扣押目的不

符。本件既為保全沒收之扣押，揆諸前揭說明，異議人對沒

收標的之權利應不受影響，本件應無停止執行換價程序之事

由。

㈢、綜上，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系

爭不動產之異議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爰廢棄此部分之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

之處理。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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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113年9月3日由凌忠嫄變更為胡光華，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明細在卷可參，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17頁），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同年10月18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雖已遭刑事扣押，惟刑事扣押不應構成停止民事終局執行程序之事由。異議人係因信賴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始借款予相對人，為善意第三人，應受保障。且系爭不動產如經拍定，刑事扣押之效力當自動移轉至拍賣所得，就異議人受償後之餘額限度內，繼續發生禁止處分之效力，亦不影響保全追徵之刑事扣押目的。如本件換價程序須俟刑事程序終結後始得繼續進行，則異議人在此期間內均不能行使抵押權，侵害異議人之債權回收，顯不合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5月22日北院英刑衛112金重訴42字第1130005491號函文（下稱113年5月22日函）亦僅建請考慮暫緩執行而已。為維護交易安全及異議人之債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3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刑法沒收修正增訂第38條之3第2項，旨在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第三人，保全沒收扣押標的嗣縱經沒收裁判確定，除非檢察官一併對擔保物權人聲請沒收，否則沒收裁判效力不及於其上之擔保物權，不因此影響其物權權利之行使，則基於保全將來沒收執行之扣押，自亦無從排除擔保物權執行程序之進行。故就保全沒收扣押標的有擔保物權者，其所進行之金錢請求權終局執行程序，不受保全沒收扣押之影響，仍得就扣押標的換價受償（參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下冊，第717頁，司法院108年12月編印）。
五、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39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70號事件受理在案，後又併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原定於113年6月13日第2次拍賣系爭不動產，惟臺北地院以113年5月22日函及113年6月6日北院英刑衛112金重訴42字第1139029794號（下稱113年6月6日函，並與113年5月22日函合稱系爭函文）函本院民事執行處，建請暫緩拍賣系爭不動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依照系爭函文，於113年6月7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停止拍賣系爭不動產，經異議人異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原裁定以本件刑事部分之案件繫屬於臺北地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且系爭不動產前經該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聲扣字第15號裁定（下稱系爭扣押裁定），於新臺幣42,984,25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系爭函文既認暫緩範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足認系爭扣押裁定亦含有保全證據之目的，自難就系爭不動產續行換價程序為由，駁回異議。
㈡、惟查，系爭不動產係經臺北地院刑事庭以保全沒收及追徵為由予以扣押，此有系爭扣押裁定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卷【下稱執行卷】卷二第127頁反面至128頁）。且113年5月22日函主旨略以：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行卷三第65頁）；而該函附件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蒞字第16317號補充理由書亦表示：系爭不動產若經臺北地院刑事庭認定係相對人違法行為所得或其變得之物即本案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似應發還被害人，而不得以之償還相對人之普通債務，是本件宜函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先行暫緩拍賣程序，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究竟是否為犯罪所得並宣告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行卷三第67頁反面、68頁）。113年6月6日函亦為確認抵押權人部分亦建請暫緩執行之旨，並未說明扣押系爭不動產之目的（見執行卷三第73頁）。是系爭函文及檢察官之補充理由書均僅說明本案係保全沒收之扣押，原裁定以其建請暫緩範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即遽認本件刑事扣押屬於保全證據之扣押，尚有未洽，且與系爭扣押裁定所表示之扣押目的不符。本件既為保全沒收之扣押，揆諸前揭說明，異議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應不受影響，本件應無停止執行換價程序之事由。
㈢、綜上，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之異議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廢棄此部分之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黃聖雯
相  對  人  張淑芬


上列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
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113年9月3日由凌忠嫄變
    更為胡光華，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明細在卷可參
    ，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17頁），應予准許
    ，合先敘明。
二、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112年
    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
    同年10月18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
    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
    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
    產（下稱系爭不動產）雖已遭刑事扣押，惟刑事扣押不應構
    成停止民事終局執行程序之事由。異議人係因信賴地政機關
    之登記資料始借款予相對人，為善意第三人，應受保障。且
    系爭不動產如經拍定，刑事扣押之效力當自動移轉至拍賣所
    得，就異議人受償後之餘額限度內，繼續發生禁止處分之效
    力，亦不影響保全追徵之刑事扣押目的。如本件換價程序須
    俟刑事程序終結後始得繼續進行，則異議人在此期間內均不
    能行使抵押權，侵害異議人之債權回收，顯不合理。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5月22日北院英刑衛112
    金重訴42字第1130005491號函文（下稱113年5月22日函）亦
    僅建請考慮暫緩執行而已。為維護交易安全及異議人之債權
    ，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所有
    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
    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
    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3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法沒收修正增訂第38條之3第2項，旨在
    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第三人，保全沒收扣押標的嗣縱經沒收
    裁判確定，除非檢察官一併對擔保物權人聲請沒收，否則沒
    收裁判效力不及於其上之擔保物權，不因此影響其物權權利
    之行使，則基於保全將來沒收執行之扣押，自亦無從排除擔
    保物權執行程序之進行。故就保全沒收扣押標的有擔保物權
    者，其所進行之金錢請求權終局執行程序，不受保全沒收扣
    押之影響，仍得就扣押標的換價受償（參法院辦理民事執行
    實務參考手冊，下冊，第717頁，司法院108年12月編印）。
五、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39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
    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
    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70號事件受理在案，後又併入本院11
    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原
    定於113年6月13日第2次拍賣系爭不動產，惟臺北地院以113
    年5月22日函及113年6月6日北院英刑衛112金重訴42字第113
    9029794號（下稱113年6月6日函，並與113年5月22日函合稱
    系爭函文）函本院民事執行處，建請暫緩拍賣系爭不動產。
    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依照系爭函文，於113年6月7
    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停止拍賣系爭不動產，經異議人異議等節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原裁定
    以本件刑事部分之案件繫屬於臺北地院（112年度金重訴字
    第42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且系爭不動產前經該院刑事
    庭以112年度聲扣字第15號裁定（下稱系爭扣押裁定），於
    新臺幣42,984,25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系爭函文既認暫緩
    範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足認系爭扣押裁定亦含有保全證據
    之目的，自難就系爭不動產續行換價程序為由，駁回異議。
㈡、惟查，系爭不動產係經臺北地院刑事庭以保全沒收及追徵為
    由予以扣押，此有系爭扣押裁定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1
    8172號卷【下稱執行卷】卷二第127頁反面至128頁）。且11
    3年5月22日函主旨略以：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是
    否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
    行卷三第65頁）；而該函附件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2年度蒞字第16317號補充理由書亦表示：系爭不動產若經
    臺北地院刑事庭認定係相對人違法行為所得或其變得之物即
    本案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似應發還被害人，而不得以之償
    還相對人之普通債務，是本件宜函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先行暫
    緩拍賣程序，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究竟是否為犯
    罪所得並宣告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行
    卷三第67頁反面、68頁）。113年6月6日函亦為確認抵押權
    人部分亦建請暫緩執行之旨，並未說明扣押系爭不動產之目
    的（見執行卷三第73頁）。是系爭函文及檢察官之補充理由
    書均僅說明本案係保全沒收之扣押，原裁定以其建請暫緩範
    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即遽認本件刑事扣押屬於保全證據之
    扣押，尚有未洽，且與系爭扣押裁定所表示之扣押目的不符
    。本件既為保全沒收之扣押，揆諸前揭說明，異議人對沒收
    標的之權利應不受影響，本件應無停止執行換價程序之事由
    。
㈢、綜上，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系
    爭不動產之異議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爰廢棄此部分之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
    之處理。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5號
異  議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黃聖雯
相  對  人  張淑芬


上列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113年9月3日由凌忠嫄變更為胡光華，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明細在卷可參，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17頁），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0月14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第269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同年10月18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雖已遭刑事扣押，惟刑事扣押不應構成停止民事終局執行程序之事由。異議人係因信賴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始借款予相對人，為善意第三人，應受保障。且系爭不動產如經拍定，刑事扣押之效力當自動移轉至拍賣所得，就異議人受償後之餘額限度內，繼續發生禁止處分之效力，亦不影響保全追徵之刑事扣押目的。如本件換價程序須俟刑事程序終結後始得繼續進行，則異議人在此期間內均不能行使抵押權，侵害異議人之債權回收，顯不合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5月22日北院英刑衛112金重訴42字第1130005491號函文（下稱113年5月22日函）亦僅建請考慮暫緩執行而已。為維護交易安全及異議人之債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3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刑法沒收修正增訂第38條之3第2項，旨在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第三人，保全沒收扣押標的嗣縱經沒收裁判確定，除非檢察官一併對擔保物權人聲請沒收，否則沒收裁判效力不及於其上之擔保物權，不因此影響其物權權利之行使，則基於保全將來沒收執行之扣押，自亦無從排除擔保物權執行程序之進行。故就保全沒收扣押標的有擔保物權者，其所進行之金錢請求權終局執行程序，不受保全沒收扣押之影響，仍得就扣押標的換價受償（參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下冊，第717頁，司法院108年12月編印）。
五、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12年度司拍字第39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70號事件受理在案，後又併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辦理。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原定於113年6月13日第2次拍賣系爭不動產，惟臺北地院以113年5月22日函及113年6月6日北院英刑衛112金重訴42字第1139029794號（下稱113年6月6日函，並與113年5月22日函合稱系爭函文）函本院民事執行處，建請暫緩拍賣系爭不動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依照系爭函文，於113年6月7日發函通知異議人停止拍賣系爭不動產，經異議人異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原裁定以本件刑事部分之案件繫屬於臺北地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且系爭不動產前經該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聲扣字第15號裁定（下稱系爭扣押裁定），於新臺幣42,984,25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系爭函文既認暫緩範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足認系爭扣押裁定亦含有保全證據之目的，自難就系爭不動產續行換價程序為由，駁回異議。
㈡、惟查，系爭不動產係經臺北地院刑事庭以保全沒收及追徵為由予以扣押，此有系爭扣押裁定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18172號卷【下稱執行卷】卷二第127頁反面至128頁）。且113年5月22日函主旨略以：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是否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行卷三第65頁）；而該函附件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蒞字第16317號補充理由書亦表示：系爭不動產若經臺北地院刑事庭認定係相對人違法行為所得或其變得之物即本案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似應發還被害人，而不得以之償還相對人之普通債務，是本件宜函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先行暫緩拍賣程序，待系爭刑事案件確定系爭不動產究竟是否為犯罪所得並宣告沒收後，再續行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見執行卷三第67頁反面、68頁）。113年6月6日函亦為確認抵押權人部分亦建請暫緩執行之旨，並未說明扣押系爭不動產之目的（見執行卷三第73頁）。是系爭函文及檢察官之補充理由書均僅說明本案係保全沒收之扣押，原裁定以其建請暫緩範圍包括抵押權人部分，即遽認本件刑事扣押屬於保全證據之扣押，尚有未洽，且與系爭扣押裁定所表示之扣押目的不符。本件既為保全沒收之扣押，揆諸前揭說明，異議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應不受影響，本件應無停止執行換價程序之事由。
㈢、綜上，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續行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之異議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廢棄此部分之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